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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童年一课助学发展中心 

新闻发言人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北京童年一课助学发展中心（下称：童年一课）新闻舆论工作，

加强信息公开，提高公信力和透明度，切实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营

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气氛，树立童年一课良好形象。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民政部关于

推动在全国性和省级社会组织中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通知》、《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

等文件要求的基础上，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童年一课设新闻发言人 1 名，由机构主任担任，主要负责童年一课重大、敏

感问题，全局性、综合性信息的对外发布。 

第三条 新闻发言人需严格遵守以下职责： 

（一）代表童年一课解释重要公共信息。通过新闻发布会、新闻通报会等形式，向媒

体和公众发布童年一课相关工作重点和进展情况，突发事件的处置与救援情况，媒体、公

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以及其他应公开发布的重要信息； 

（二）阐释童年一课重要政策、措施、方案等出台的背景、原则及其主要内容； 

（三）公布涉及童年一课的重大事件发生的原因、现状及动态。了解并分析新闻媒体

和公众对机构所涉及业务的报道评论情况，接受并回应社会舆论监督。 

第四条 新闻发言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一）坚持党性原则，组织纪律性强，能够坚定地贯彻机构的政策和决定； 

（二）有强烈的责任心，识大局，知实情，善应对； 

（三）具有较强的逻辑思辨能力和口头与文字表达能力； 

（四）尊重新闻传播规律，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趋势，综合运用新闻发布会、

吹风会、答记者问等多种形式，加强正面宣传，提高新闻发布的针对性。 

第五条 新闻发布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一）信息公开原则：新闻发布的内容以法定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提高工

作的透明度，保障社会公众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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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真实性原则：新闻发布工作应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同时应尊重新闻规律，做

好新闻策划，体现权威性、及时性、准确性； 

（三）主管领导负责制原则：童年一课工作人员凡接到媒体纸质、电话、电邮或当面

要求采访的，应及时按相关规定履行采访程序。涉及童年一课领导及机构业务相关的内容，

必须征得机构主任的审定同意后刊发或播出。一般工作人员不接受采访，如确因工作需要，

应征得机构主任同意，并要求媒体在经过机构主任审稿后刊发或播出。 

（四）实施归口管理，品牌部负责受理新闻媒体对童年一课的采访申请，协调理事长

及新闻发言人接受采访，传播官员负责提供文字资料支持。采访内容须经机构主任审定后

刊发； 

（五）积极主动原则：应及时、主动发布信息，积极回应公众质疑，澄清事实，答疑

解惑，主动引导舆论，维护和谐稳定舆论环境。 

第六条 童年一课其他工作人员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不得以童年一课的名义对外发布信

息；如遇特殊情况需直接对外发布信息，应事先经新闻发言人同意或授权，并进行备案。 

第七条 童年一课新闻发布内容包括： 

（一）常规信息：机构依法开展的各项业务工作信息； 

（二）重大活动：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的、媒体集中关注的，童年一课发起、

主办或承办的大型活动； 

（三）社会热点：属于童年一课职责范围内应公开说明情况的，社会公众已经或有可

能关注的事件、话题； 

（四）在公报、公告等形式之外需要进一步解释和说明的； 

（五）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开展新闻发布的。 

第八条 本制度及其附件解释权属北京童年一课助学发展中心。经 2019 年 9 月 6 日第

一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自 2019 年 9 月 6 日起施行。 


